
-1- 

新县财政局文件 
新财购〔2020〕20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新县财政局 

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文件第三方评估工作的

通   知 

 

县直各部门、各单位，各乡镇（区）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，

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、第三方评估机构： 

为优化提升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文

件编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，规范采购人行为，结合上级有关

规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（一）参与政府采购文件评估工作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应

当具备以下条件：1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2、建

立完善的内部监督管理制度；3、拥有不少于 5 名熟悉政府

采购法律法规、具备评估采购文件等相应能力的专职从业人

员；4、具备独立办公场所和评估业务所必需的办公条件；

5、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需包括政府采购咨询服务业务；6、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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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良信用记录。 

（二）各第三方评估机构受采购人委托办理评估事宜，

应当与采购人签订委托评估协议，明确评估范围、评估内容、

评估期限、档案保存、评估费用收取方式及标准、协议解除

及终止、违约责任等具体事项，约定双方权利义务。 

（三）各第三方评估机构要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和政策规定，对采购文件合法性、合规性、合理

性以及是否具有倾向性和歧视性等内容进行独立、公正、审

慎评估，出具的评估报告需经单位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

公章，对评估报告承担法律责任。 

（四）各采购单位和采购代理机构在编制采购文件后，

须自行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采购文件进行独立评估并出

具评估报告，采购单位和采购代理机构再根据评估报告结论

对采购文件进行修改完善，将修改完善后的采购文件和评估

报告以及评估机构相关资料等作为政府采购实施计划的附

件一起报送河南省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。 

（五）各采购单位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单项或批量费用

不超过限额标准的可以自行采购，单项或批量费用达到或超

过限额标准的需执行政府采购程序。 

（六）各采购单位聘请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与本项目代理

机构的负责人不能为同一人，也不能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

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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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政府采购文件中采购预算的评估不在本通知范围

内，依照《新县财政局关于建立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制度的通

知》（新财[2020]72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八）县财政局将加强对政府采购第三方评估工作的监

督管理，对采购单位和代理机构执行第三方评估工作不力的

将严肃追责，对第三方评估机构在评估工作中出现的违法违

规情况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。 

（九）本通知自 2021年 3月 1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新县财政局 

2020年 12月 18日


